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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风险警示股票交易风险揭示书

尊敬的投资者：

为使您充分了解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实施风险警示的股票

（以下简称“风险警示股票”）的交易风险，根据有关法律、

法规、规章、规则，我公司特制定《风险警示股票交易风险

揭示书》（以下简称“《风险揭示书》”）。请您认真详细

阅读并充分了解以下事项，并根据自身的经济承受能力、投

资经历、产品认知能力、风险控制能力、身体及心理承受能

力等，审慎考虑是否参与该业务。

风险警示股票交易风险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风险：

一、投资者在参与风险警示股票交易前，应充分了解风险警

示股票交易规定和相关上市公司的基本面情况，并根据自身财务

状况、实际需求及风险承受能力等，审慎考虑是否买入风险警示

股票。

二、投资者在参与风险警示股票交易前，应充分了解投资者

买卖风险警示股票应当采用限价委托的方式。

三、投资者在参与风险警示股票交易前，应充分了解风险警

示股票价格的涨跌幅限制与其他股票的涨跌幅限制不同。

四、投资者当日通过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累计买入的单只风

险警示股票，数量不得超过 50 万股。投资者当日累计买入风险

警示股票数量，按照该投资者以本人名义开立的证券账户与融资



V2.0（202302）

2 / 4

融券信用证券账户的买入量合并计算；投资者委托买入数量与当

日已买入数量及已申报买入但尚未成交、也未撤销的数量之和，

不得超过 50 万股。上市公司回购股份、5%以上股东根据已披露

的增持计划增持股份可不受前述 50 万股买入限制。

五、投资者应当特别关注上市公司发布的风险提示性公告，

及时从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媒体等渠道获取相关信息。

六、风险警示股票相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

文件（以下简称法律法规）、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机构业务规

则可能根据市场情况进行制定、废止和修改，投资者应当及时予

以关注和了解。

特别提示：本风险揭示书的揭示事项仅为列举事项，未能详

尽载明该项业务的所有风险。投资者在参与该项业务前，应当认

真阅读信息披露公告、业务协议、产品说明书等法律文件，熟悉

该项业务相关法律法规、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等，对其他可能存

在的风险因素也应当有所了解和掌握，并确信自己已经做好足够

的风险控制和财务安排，避免因参与该项业务遭受难以承受的风

险。

投资者阅读并签署本《风险揭示书》，即表明投资者已经

理解并愿意承担参与风险警示股票交易的风险和损失。投资者

为机构的，应当由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理人签署。投资者

为资产管理、理财等产品的，由产品管理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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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授权代理人签署。

客户声明及确认

本人/本机构已认真阅读《上海证券交易所风险警示股票交

易风险揭示书》，确认已知晓并理解上述《风险揭示书》的全部

条款和内容，自愿参与该业务，愿意自行承担风险警示股票交易

的风险和损失。

本人/本机构将关注天风证券后续更新风险揭示书版本情况，

若对新版风险揭示书修订事项无法理解或无法自行承担相应风

险和损失的，则不再参与相关业务并及时告知天风证券。

本人/本机构清楚凡使用正确密码进行的操作，均视为开户

人本人/本机构行为；本人/本机构通过身份验证登录贵司业务系

统确认并同意接受相关金融服务电子合同或文书的，均视为已签

署电子合同或文书，与在纸质合同或文书上手写签名或盖章的具

有同等法律效力，无需另行签署纸质合同或文书。本人/本机构

同意办理结果以最终反馈信息为准。

本人/本机构承诺资金来源合法合规，提供资料及证明等信

息全部真实、合法、有效、完整；承诺合法合规参与证券投资，

维护正常交易秩序。如发生交易所认定的异常交易行为、提供资

料虚假、资金来源不合法等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，本人/本机构

同意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人/本机构账户采取包括但不限

于禁止买入或卖出、取消风险警示股票交易权限或账户冻结等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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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措施。

普通资金账户： 证券账户：

客户（个人签字/机构签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/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

签署日期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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